
沪知局保〔2026〕4 号

关于开展 2026 年上海市地理标志保护工程
建设项目申报工作的通知

各地理标志相关单位：

为加大对本市地理标志保护发展的支持力度，提升地理标志

保护能力和水平，根据《国家知识产权局办公室关于印发地理标

志保护工程实施方案的通知》（国知办发保字〔2024〕1 号）的

精神，落实国家知识产权局 2026 年知识产权行政保护工作方案

有关深入实施地理标志保护工程的要求，我局组织开展 2026 年

上海市地理标志保护工程建设项目申报工作。现将有关事项通知

如下：

  一、项目任务

（一）建立健全地理标志保护制度体系。制定出台地理标志

保护措施，健全规范地理标志保护管理制度。建立完善地理标志



保护标准体系，牵头起草地理标志产品有关地方标准、团体标准，

探索建立地理标志产区等级划分和产品质量特色品级划分机制，

科学合理设定分级指标和要求。

（二）强化地理标志特色质量保证控制。推动建设地理标志

特色质量检验检测体系，引导地理标志生产企业加强地理标志产

品质量检验。加强地理标志专用标志日常监管，鼓励以区块链等

技术为依托，建立来源可查、去向可追、责任可究的地理标志来

源追溯机制。

（三）加大地理标志保护监管力度。开展流通领域地理标志

侵权线索网络监测，建立完善地理标志主动维权机制。配合政府

相关部门开展市场巡查和专项执法检查，打击地理标志侵权假冒

行为，对产地范围内相同或近似产品上使用地理标志“搭便车”

行为予以规制和打击。

（四）加快促进地理标志全面发展。深入挖掘地理标志的历

史、文化和生态价值，推动打造特色地理标志文旅项目和旅游线

路，将地理标志与农产品商贸有机结合，探索开展地理标志宣传

展示活动，提高地理标志知名度。

二、申报对象

  本市地理标志商标的权利人；本市地理标志产品申请人指定

的社会团体和保护机构。

三、申报条件



拟实施地理标志保护工程项目的地理标志需获得国家地理

标志产品认定保护时间（含原农产品地理标志时限）超过 1 年或

者地理标志作为集体商标、证明商标注册时间超过 2 年，产品质

量特色优，使用地理标志专用标志的生产者生产管理规范，预期

取得较高经济、社会和生态效益。

四、支持政策

（一）项目数量

承接 2026 年度上海市地理标志保护工程建设项目的单位共

计不超过 5 家。

（二）项目经费

根据《上海市知识产权专项资金管理办法》规定，项目承担

单位可享受我局相关经费支持政策，每家不超过 20 万元。

五、申报程序和要求

（一）申报程序（可选择线下申报或线上申报）

线下申报：请申报单位向市知识产权局提交下列申报材料的

纸件（一式三份）和电子文件。

  1.上海市地理标志保护工程建设项目申报表（见附件）；

2.与地理标志保护相关的工作基础、优势特点等证明。

线上申报：申报单位通过“一网通办”平台“随申兑”专区

搜索“2026 年上海市地理标志保护工程建设项目”进行线上申

报。



（二）申报要求

  申报截止时间为 2026 年 5 月 8 日。我局经材料审核、专家

评审等程序后，通过上海市知识产权局官网、官微等途径，公示

项目申报结果。经公示无异议或异议不成立的，与项目承担单位

正式签订项目合同书，并于 2027 年 6 月组织对项目成果进行评

估验收。

附件：上海市地理标志保护工程建设项目申报表

上海市知识产权局

2026 年 4 月 14 日  

联系人：周志强 联系电话：23170405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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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

上海市地理标志保护工程建设
项目申报书

项目名称：

申报单位：

申报日期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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填 写 说 明

1. 申报单位应严格按要求填写，对填报内容的真实性负责，

并在封面“申报单位”处加盖公章，公章需与申报单位名称一致。

2. 项目名称为（地理标志名称）地理标志保护工程。

3. 申报书使用 A4 纸打印并装订（纸质版两份，电子版一份）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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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、申报单位信息

申报单位

通讯地址及邮编

联系人 职务

联系电话 手机

电子邮箱 传真

地理标志产品名称 公告时间及公告号

地理标志作为集体

商标/证明商标名称
注册时间及注册号

单位账号

二、现有工作基础

（项目实施的基础，包括但不限于地理标志保护制度、工作体系建设、

行政保护监管、专用标志管理等方面）

三、建设目标

（项目实施的预期目标，成果形式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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四、建设内容

（项目实施的具体工作内容、主要措施和具体实施方式）

五、实施进度计划安排

（总体时间进度安排，需明确各阶段性成果节点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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六、保障措施

（采取的保障措施，包括组织实施形式、运行机制和资源配置等保障项

目顺利实施的相关条件）

七、申报单位承诺及区知识产权局意见

申报单位

承诺

本单位对申报材料的真实性、合法性、有效性负责。

负责人签字：

（单位公章）

年 月 日

区知识产

权局意见
（单位公章）

年 月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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上海市知识产权局办公室 2026年 4 月 15日印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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